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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关于印发广州市南沙区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扶持办法（ 2025 年修订）的通知

各镇（街），开发区（区）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州市南沙区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扶持办法（ 2025 年修订）》已经管委会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商务局反映。

广州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8 日

广州市南沙区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扶持办法（ 2025 年修订）

为贯彻落实《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国发〔 2022〕 13 号），

增强外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加快实现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以下办法。

本办法适用于在南沙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具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并符合相关条件的外

商投资企业（含港澳台资企业）。支持对象不包括房地产业、金融业企业，行业划分依据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单个企业在本办法有效期内累计最高奖励人民币 

1 亿元。

第一条 新设企业入资奖

对 2022-2024 年在本区首次开展经营活动的外商投资企业：

（一）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 100 万美元（含）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按其当年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 1%的比例予以奖励。

（二）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000 万美元（含）以上的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按其当年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5%的比例予以奖励。

同时具备（一）（二）项的，以其中最高的一项计算发放。

第二条存续企业增资奖

对在 2022-2024 年增资的外商投资企业：

（一）年实际增资金额 1000 万美元（含）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按其当年实际增资金

额 1%的比例予以奖励。

（二）年实际增资金额 500 万美元（含）以上的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按其当年实际增

资金额 1.5%的比例予以奖励。

同时具备（一）（二）项的，以其中最高的一项计算发放。

第三条生产用房租金补贴

对 2022-2024 年在本区首次开展经营活动，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 1000 万美元（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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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没有自有厂房的规上外商投资企业，按其在本区租赁用于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的工业厂房或租

赁厂房租金市场评估价格 50%予以补贴，每年补贴最高 300 万元。

附则

（一）本办法所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指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股东或外方合伙人

在政策有效期内实缴出资并经上报被纳入商务部实际使用外资统计的金额。本办法中的“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均不含外方股东贷款。

（二）本办法所指“首次开展经营活动”是指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含当日）在南沙首次开展经营活动的外商投资企业。本办法涉及“超过”“以上”“最高”的

数额均包含本数。本办法相关奖励补贴的比例和限额为上限数额，具体政策扶持兑现视拨付年

度财政预算情况相应调整。

（三）申请获得本办法资金支持的事项或项目同一申请依据同时符合南沙区其他扶持

规定的，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的除外。企业可同时享受上级和南沙区同

一类型政策扶持，但对上级政策要求南沙区分担部分应在企业向本区申报扶持时予以扣除。获

得奖补的涉税支出由申报主体承担。

（四）对于信用评价等级为 D 的市场主体，依照南沙区市场主体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不予奖励。如申报主体出现弄虚作假骗取本办法资金等情形，应由资金发放部门追回

所获扶持资金。对恶意套取政府扶持资金或涉嫌犯罪的申报主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五）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8 月 23 日止。 2022 年 8 月 24 日印

发的《关于印发广州南沙开发区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穗南开管办规〔 2022〕 

4 号）同时废止，原政策“加强外商投资项目用地保障”“便利化举措”等条款按照南沙区现行

有关政策兑现。本办法印发之日前已享受同类事项奖励的申报主体，不予重复兑现。本办法有

效期内如遇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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